潮招办〔2017〕3号

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
体检工作的有关通知

各有关县（区）招生办，各有关学校：

为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我市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的体检工作，根据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粤招〔2016〕23号的要求执行。

二、对体检项目、检查手段、收费标准等问题，按卫生部门的相关要求执行。

三、2017年普通高考体检时间为2月13日―2月28日进行。体检复查时间为:3月15日和6月15日（仅参加6月统一高考录取的考生）。

四、体检期间，有关县（区）招生办、有关中学需加强对考生的安全教育和纪律教育，服从体检医院工作人员的指挥,精心组织，确保考生安全有序参加体检。学校要安排领导和教师带队，需租用交通工具的单位要租用有资质单位的交通工具，确保车辆性能安全可靠，杜绝任何交通事故发生。

二0一七年二月八日
潮州市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注意事项 
  高考体检工作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对考生进行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做好今年我市高考体检工作，现将高考体检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体检前要做好准备
1.体检前考生要认真核对《广东省普通高考考生体格检查卡》上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照片以及条形码上的考生号是否正确，发现有误应立即向报名点报告及时更正。如确认无误，考生必须填涂有（无）既往病史信息点，若有既往病史者必须如实填写。完成上述步骤后考生须在体检卡上签名。
2.体检期间正值天气变化较大的时候，要防止感冒，注意多休息，保证有充足的睡眠，不劳累、不喝酒、不暴饮暴食、不剧烈运动。
3.体检前不能滥用药品和补品，因为药品和补品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有可能影响肝功能指标。若因疾病治疗需要、医生要求不能停服的药物，体检时应向体检医生讲明。凡服用保健药品的考生建议体检前暂停服用。
4.要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眼睛的卫生保护，避免用眼时间过长，造成视力下降。
二、体检中要遵守规则　   
1.考生必须依时参加体检，服从体检工作人员的安排，在体检场所不喧哗、不嬉戏，家长不得陪检。
2.体检过程中考生一定要如实填写既往病史，这些既往病史的疾病主要是涉及心、肺、肝、脾、肾一些重大脏器以及支气管哮喘史、癫痫史、精神病史等，如果做过重大的手术，应注明何时、何处、做过何种手术，目前状况如何。如隐瞒病史，即使已被大学录取，入学后复查发现也将作退学处理。
3.有残疾的考生要认真填写《普通高考残疾考生申报登记表》，并附上自己的残疾证书复印件。
4.色盲、色弱是遗传基因所致，不能通过锻炼或治疗而改变。因此有色盲、色弱的考生不需回避，按招生院校的要求避开限报的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5.血压的问题也要注意，特别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体形较胖的考生，平时要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患有高血压病应在医生指导下系统治疗。早期较轻的患者体检前要注意将作息时间调整好，消除紧张情绪，适当进行体育运动，对血压控制有帮助。 
6.如果在以往体检或诊病中，曾做过心脏彩超检查并发现有心脏病的考生，体检时要把心脏彩超报告单带给体检医生供参考。
7.体检当天要穿宽松的衣服便于穿脱，不要带项链、手机等贵重物品，以免丢失。体检时不能戴隐形眼镜。装有义眼和戴助听器的考生要向医生讲清楚。
8.体检后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真查看体检后的结果报告，并根据体检结果报告中医生给出的建议，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标准和所选报高校招生简章中对考生身体的要求，报考适宜自己的专业。
9.考生对身高、体重、视力等有疑问应现场向体检医生提出，当场进行复核确认。
10.考生对在体检结果报告中发现的疾病应该及时治疗。
三、体检后对复检的要求 
1.复检时间：全市统一复检时间为：3月15日和6月15日（仅参加6月统一高考录取的考生）。对体检中发现某些需要进一步检查或经一段时间治疗才能确诊的项目，考生要积极配合体检医院的安排进行检查或治疗后复查。 
2.考生如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由考生本人向所在市、县（区）招考办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医院进行复检。复检所需费用，由考生本人自理。
3.考生未经批准自行进行复检的，其复检结果一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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